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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 貨 船 的 載 貨 安 全  

 
 
 自 2005 年 2 月 以 來 ， 共 有 12 艘 M2 木 貨 船 在 香 港 東 北 水 域 翻 船 或

擱 淺 ， 當 中 大 部 分 由 漁 船 改 裝 而 成 或 屬 漁 船 設 計 。 連 串 事 故 導 致 三 名 船 員

死 亡 、 四 名 船 員 受 傷 ， 而 海 水 及 海 灘 亦 受 到 污 染 。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這 些 船

在 甲 板 上 載 滿 大 量 重 量 不 詳 的 貨 物 ， 例 如 冰 藏 家 禽 或 舊 電 腦 光 屏 。 載 貨 不

當 或 超 載 造 成 船 隻 不 穩 ， 以 致 翻 船 。  
 
2.  由 2005 年 2 月 起 ， 所 有 新 領 牌 的 M2 木 貨 船 均 須 遵 從 新 訂 的 安 全

措 施 ， 以 確 保 船 舶 有 足 夠 穩 定 性 和 依 從 安 全 載 貨 守 則 。 由 於 事 故 屢 次 發

生 ， 由 即 時 開 始 ， 所 有 現 有 M2 木 貨 船 均 須 遵 從 新 訂 的 安 全 措 施 。  
 
3.  本 處 促 請 本 地 木 貨 船 的 船 東 、 經 營 人 、 代 理 人 和 本 地 船 長 依 從 本 佈

告 附 件 I 所 建 議 的 安 全 措 施 ； 如 發 現 該 等 船 隻 載 貨 不 安 全 且 沒 有 遵 從 本 佈

告 所 載 有 關 穩 定 性 的 安 全 措 施 和 安 全 載 貨 守 則 ， 便 會 指 示 有 關 船 隻 立 即 糾

正 不 安 全 的 情 況 ， 並 可 能 會 檢 控 有 關 船 隻 。  
 
4. 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聯 絡 本 地 船 舶 安 全 組 （ 地 址 ： 香 港 中 環 統 一 碼 頭

道 38 號 海 港 政 府 大 樓 23 樓 ； 電 話 ： 2852 4433； 傳 真 ： 2542 4679） 。  
 
5.  海 事 處 佈 告 2005 年 第 26 號 現 告 撤 銷 。  
 
 
 
 
 署 理 海 事 處 處 長 李 惠 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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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I 
 

木 貨 船 （ M2） 的 載 貨 安 全  
 
 
由 本 佈 告 發 出 日 期 起 ， 所 有 木 貨 船 的 船 東 ／ 經 營 人 ／ 本 地 船 長 均 須 遵 從 以 下 安

全 措 施 ﹕  
 
(I)  (a) 確 保 船 隻 的 乾 舷 和 穩 定 性 經 評 估 足 以 進 行 安 全 載 貨 作 業 ， 並 分 別 按 第

(I)(a)(i)和 第 (I)(a)(ii)段 所 載 方 式 妥 為 標 明 。 如 沒 有 採 取 這 些 措 施 ， 船

東 ／ 經 營 人 須 盡 快 在 船 隻 接 着 進 行 續 證 檢 驗 的 日 期 之 前 實 施 ， 以 便 為

驗 船 證 明 書 （ M.O. 393） 續 期 ﹕  
 

( i)  把 船 隻 穩 定 性 資 料 和 載 貨 量 計 算 文 件 提 交 海 事 處 本 地 船 舶 安 全 組

批 核 ， 然 後 測 試 橫 搖 周 期 ， 以 核 實 橫 向 穩 心 高 度 （ GMT） 至 少 不

少 於 0.3 米 ； 不 然 ， M2 船 隻 的 船 東 ／ 經 營 人 可 委 任 合 資 格 人 士

來 審 查 船 隻 穩 定 性 資 料 和 載 貨 量 計 算 結 果 ， 並 測 試 橫 搖 周 期 。 合

資 格 人 士 必 須 為 認 可 船 級 社 驗 船 師 或 海 事 處 處 長 所 承 認 具 備 相 關

經 驗 的 註 冊 專 業 工 程 師 （ 輪 機 及 造 船 ） 。 在 計 算 文 件 經 合 資 格 人

士 審 查 並 證 實 為 符 合 規 定 後 ， 須 把 有 關 文 件 副 本 送 交 海 事 處 作 記

錄 ； 以 及  
 
( i i)  在 船 隻 顯 眼 處 以 船 員 明 白 的 語 言 標 明 最 高 載 貨 量 和 裝 貨 位 置 ， 船

隻 牌 照 上 也 須 註 有 同 樣 的 資 料 。  
 
 (b) 如 續 證 檢 驗 在 本 佈 告 生 效 日 期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到 期，以 至 船 東 ／ 經 營 人

沒 有 足 夠 時 間 在 該 檢 驗 之 前 完 成 上 文 (a)段 所 訂 各 項 措 施 ， 則 本 處 只 會

發 出 暫 時 有 效 三 個 月 的 驗 船 證 明 書 ， 如 之 後 能 完 成 各 項 措 施 ， 該 證 明

書 的 有 效 期 會 如 常 延 長 至 一 年 。  
 

 
(II)  作 業 時 須 嚴 格 遵 從 以 下 載 貨 安 全 守 則 ﹕  
 

(a) 確 保 船 隻 按 上 文 第 (I)(a)(ii)段 所 載 的 標 記 位 置 和 載 貨 限 額 來 載 貨 ， 並

且 顧 及 航 行 時 的 天 氣 和 海 上 情 況 ， 確 保 船 隻 的 載 貨 方 式 能 使 船 隻 維 持

足 夠 的 乾 舷 和 穩 定 性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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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確 保 貨 物 妥 為 分 布 和 遠 離 作 業 出 入 通 道 ， 以 及 避 免 在 甲 板 裝 載 重 物 ；  
 
(c) 確 保 所 有 貨 物 均 妥 為 存 放 和 繫 固 ， 以 免 船 隻 在 航 行 時 或 在 惡 劣 天 氣 下

縱 搖 和 橫 搖 而 令 貨 物 移 位 或 墮 下 ；  
 
(d) 如 船 隻 在 裝 貨 時 不 穩 ， 應 立 即 停 止 裝 貨 ， 並 安 排 卸 貨 ， 首 先 是 甲 板 上

的 貨 物 ；  
 
(e) 如 對 船 隻 的 穩 定 性 有 懷 疑 ， 便 要 中 止 航 程 ；  
 
(f) 在 甲 板 載 貨 時 ， 密 切 監 察 船 隻 的 情 況 ， 以 確 保 船 隻 在 航 程 任 何 時 間 均

不 會 不 穩 （ 船 隻 橫 搖 周 期 變 密 、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甚 或 傾 斜 時 ， 即 代 表 不

穩 。 ） ； 以 及  
 
(g) 如 認 為 船 隻 在 航 程 任 何 時 間 不 穩 ， 應 立 即 駛 往 最 近 的 碼 頭 或 貨 物 裝 卸

區 ， 卸 下 部 分 或 全 部 貨 物 ， 通 常 由 甲 板 上 的 貨 物 開 始 。  
 
 


